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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进一步明确调整娱乐场所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

业场所审批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文字号： 吉文旅发〔2021〕238 号 发布日期： 2021 年 07 月 07 日 

  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进一步明确调整娱乐场

所 

  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审批有关事项的通知    

  吉文旅发〔2021〕238号 

各市（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长白山管委会旅游和文化体育局、长春新

区社会事业发展局、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文教卫体局，梅河口市文化

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调整娱乐场所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审批有
关事项的通知》（文旅市场发〔2021〕57 号）要求,为贯彻落实好《中华人民

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现就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有关审批事项明

确如下。 

  一、规范外国投资者申请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允许外国投资者依法在

中国境内设立娱乐场所，取消外商投资比例限制。将原先委托下放的由县

（市）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负责审批的“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申请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审批”事项的名称，统一规范为“外商投资的娱乐

场所申请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审批权限不变，申请材料、设立条件和程

序与内资一致。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投资者在内地投资设立娱乐

场所、台湾地区投资者在大陆投资设立娱乐场所参照执行。 

  二、明确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具体

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八条和《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八条中幼儿园周边

不得设置有关场所规定含义理解和适用问题的答复意见》规定，我省确定具有

相应合法资质的幼儿园与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距离及测量方

法为：测量新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与具有相应合法资质的幼

儿园之间的距离不得低于 200 米，其测量方法为具有相应合法资质的幼儿园主

要出入口中心点至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主要出入口中心点符合

交通规则通行的最近距离。2021 年 6 月 1 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

人保护法》施行前已开设在具有相应合法资质幼儿园周边的娱乐场所、互联网



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审批机关在办理经营许可证延续或变更时，应当严格依照

有关法律规定执行，切实落实不得在具有相应合法资质的幼儿园周边设置娱乐

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法定要求。 

  三、加强同相关部门行政审批改革的沟通协商，不断深化改革。结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调整变化，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加强与同级应急管理、生态
环境、公安等部门的沟通会商，建立协商机制，积极推进告知承诺制，进一步

简化审批流程，降低市场准入门槛，落实好“证照分离”改革要求，壮大文旅

市场经营主体规模。娱乐场所设立审批中“环境保护部门的批准文件或者备案

证明”的证明材料，可视情况采取告知承诺制。为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设立，在其他条件

符合要求的情况下，放宽到可在不使用同一出入口的商住混合型楼的商用楼层

和裙带型楼的商用楼设立。 

   

  

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 

  2021 年 6 月 22日 


